
附件 2

研究生智育测评标准
一、成绩构成

研究生智育测评评分由课程成绩（A）、科研创新（B）、专业实

践（C）及扣分项（D）四部分组成。

最终成绩=i A+m B+n C-D（i+m+n=1），满分 100分。

二、课程成绩（A）

课程成绩满分 100分，按权重合成计入总成绩，由研究生办公

室统一出具成绩证明。

三、科研创新（B）

科研创新满分 100分，按权重合成计入总成绩。测评内容主要

包括研究生在科研创新方面取得的成绩，结合专业特点赋予分值计

算。由基本分、科研创新成果奖励加分两个部分组成。

（一）基本分

基本分由研究生导师（含副导师或联合培养导师）负责评分。

低年级研究生重点考察科研精神和科研潜力，高年级研究生重点考

察科研工作的实际表现。原则上总分不超过科研创新总分的 60%。

（二）成果加分

科研创新成果主要包括学术期刊论文、学术会议报告、鉴定的

重要发现或应用、专著、创新型专利、标准、新品种、科研获奖、

著作权、品种权、创新创业竞赛等。科研创新成果的认定范围及时

间区间由各学院（所）根据实际情况确定。

四、专业实践（C）



专业实践满分 100分，按权重合成计入总成绩。测评内容主要

包括研究生在专业实践方面取得的成绩，结合专业特点赋予分值计

算。由基本分、专业实践成果奖励加分两个部分组成。

（一）基本分

基本分由研究生导师（副导师、联合培养导师、行（企）业专

家）负责评分。低年级研究生重点考察实践精神和实践潜力，高年

级研究生重点考察专业实践工作的实际表现。原则上总分不超过专

业实践总分的 60%。

（二）成果加分

专业实践成果主要包括研究生发明的重要应用型成果、应用型

专利、实践调研报告等。专业实践成果的认定范围及时间区间由各

学院（所）根据实际情况确定。

五、扣分项（D）

扣分上限为 20分。主要包括测评年度内，学位论文开题报告

不能按时完成；学位论文（专业实践）第一次中期检查未通过；未

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学术报告、学术交流、专业实践等学习环节

（以学校、院所活动记录为依据）。

具体评分和认定细则，由各学院（所）根据实际自行制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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